
1 
 

  學校處理投訴的基本原則及安排一覽表 

(撮錄自《學校處理投訴指引》第二至四章) 

 

在一般情況下，學校可先透過簡易處理程序，即時或盡快為有關人士提供

協助或解決問題。如校方已盡力嘗試透過簡易處理程序解決問題，但有關人士

仍不接受校方的回應或問題仍未解決，應啟動正式調查投訴程序，處理有關個

案。為協助學校制訂校本機制，有效地處理由家長、學生或公眾人士提出與學

校一般日常運作或內部事務有關的投訴，教育局編制了《學校處理投訴指引》，

闡述學校處理投訴的原則、政策及應採取的程序。下表羅列了相關的基本原則

及安排，讓學校易於掌握當中的要點： 

 

處理投訴的基本原則/安排 相關章節 

 制定清晰透明的校本處理投訴機制  

 學校應聯同其辦學團體，制訂明確有效的校

本機制處理投訴  

 制定 /修訂處理投訴機制時，應徵詢持分者

(包括教師和家長 )的意見  

 定期透過不同渠道告知持分者有關學校處理

投訴的政策及程序  

 確保所有負責處理投訴的人員，均瞭解及遵

從有關政策及指引  

 

2.6 – 2.8  

 因應個案性質，考慮是否適宜採用不同方式找

出解決方案 (包括調解 ) 

 

3.8  

 公平及公正機制／調查：  

 設立申報制度  

 提供上訴渠道  

 以正面態度面對投訴，公平地對待投訴人和

被投訴人  

 任何被投訴的人員均不應參與或監督調查工

作  

 因應個案性質、涉及對象和牽連程度，委派

合適的專責人員或成立專責小組處理投訴，

 

2.10 – 2.13  

 

 

 

 

 

4.1  

 

https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admin/pilot-scheme/Guidelines_for_Handling_School_Complaints_c_2018.05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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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理投訴的基本原則/安排 相關章節 

例如邀請獨立人士參與處理投訴 /上訴工作  

 從速處理，及早回覆投訴 /上訴，以免情況

惡化  

 投訴內容及資料應絕對保密，若涉及個人資

料，須採取適當措施保障個人資料及私隱  

 

 

2.4, 3.9 及  

3.10  

4.2 – 4.6  

 妥善保存投訴個案記錄  

 

3.11  

 定期檢討有關處理投訴的政策及指引，並在有需

要時完善有關機制及處理程序  

 

2.9 及 4.9  

 

《學校處理投訴指引》適用於處理由家長、學生或公眾人士提出與學校一

般日常運作或內部事務有關的投訴。然而，相關原則及安排亦適用於處理學校

員工的投訴。學校如有需要，可參照教育局《學校處理投訴指引》及《學校行

政手冊》(第 4.4及 7.9節)的相關內容，制訂/修訂其處理員工投訴機制及程

序，以便更妥善地處理員工的投訴。  

 

 


